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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就股东权益
保护等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
定。

第一条 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
告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
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
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公司没有提起诉讼的，符合公司法第
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
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条 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或者
可撤销情形，公司没有起诉合同相对方的，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
件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
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第三条 董事任期届满前被股东会或
者股东大会有效决议解除职务，其主张解
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董事职务被解除后，因补偿与公司发
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
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
约定，综合考虑解除的原因、剩余任期、董
事薪酬等因素，确定是否补偿以及补偿的
合理数额。

第四条 分配利润的股东会或者股东
大会决议作出后，公司应当在决议载明的
时间内完成利润分配。决议没有载明时间
的，以公司章程规定的为准。决议、章程中
均未规定时间或者时间超过一年的，公司
应当自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利润分
配。

决议中载明的利润分配完成时间超过
公司章程规定时间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
销决议中关于该时间的规定。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
解。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解决分
歧，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份；
（二）其他股东受让部分股东股份；
（三）他人受让部分股东股份；
（四）公司减资；
（五）公司分立；
（六）其他能够解决分歧，恢复公司正

常经营，避免公司解散的方式。
第六条 本规定自2019年4月29日起

施行。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

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
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
本规定。

本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
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公 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已

于 年 月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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